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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金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80

号核准，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三维

丝”）通过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向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坤拿商贸”）、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越投资”）购买其所

持有的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珀挺”）80%股权，并非

公开发行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厦门珀挺于2016年2月29日就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过户事

宜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2016年3月31日，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于2017年1

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三维

丝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对坤拿商贸、上

越投资做出的关于厦门珀挺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三维丝与坤拿商贸、上越投资2名交易对方签订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交易对方对业绩承诺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1、承诺利润数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交易对方对厦门珀挺业

绩承诺具体如下： 

（1）厦门珀挺2015年经审计的实际利润数不低于7,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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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珀挺2016年经审计的实际利润数不低于9,720万元； 

（3）厦门珀挺2017年经审计的实际利润数不低于13,122万元。 

2、承诺期内实际利润的确定 

上述承诺期内的实际利润数指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且

满足以下要求： 

（1）厦门珀挺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

的规定并与三维丝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上市公司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承

诺期内，未经厦门珀挺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厦门珀挺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实际利润数指厦门珀挺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各方同意，股份交割日后，厦门珀挺应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各会计年

度结束后，由三维丝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厦门珀挺承

诺期内各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在指定媒体披露。 

3、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如厦门珀挺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坤拿商贸、上越投资应

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按照签署的《现金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详见三维

丝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第七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

上市公司与厦门珀挺股东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厦门珀挺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4160号《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2015—2016年度盈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厦门珀挺201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9,887.7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831.95

万元，已完成《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2016年度承诺净利润9,720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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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2名交易对方关于2016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三、安信证券对厦门珀挺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

限公司2015—2016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对厦门珀挺2016年度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安信证券认为：上市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厦门珀挺

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超过交易对方

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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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核查意

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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